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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单位名称 中海石油(中国)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渤南作业公司 

建设单位地址 垦利 3-2 油田 CEPA 平台(涉及含密封源仪表) 

建设单位联系人 刘超 联系电话 138200508232 

项目名称 
垦利 3-2 油田 CEPA 平台（涉及含密封源仪表）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

现状评价 

项目简介 

垦利 3-2 油田群位于东营市东部，渤海海域南部，北距渤中 34-1

油田 17km，西北距天津市塘沽 190km，西距东营刚 60km，南距潍坊

港 90km，东南距山东省龙口市 80km。以垦利 3-2 油田为中心，渤中

34-6/7 油田、渤中 29-4 油田南区和 35-2 油田分布距离垦利 3-2 油田

约 8km、30km 和 30km。所在海域的平均水深约 20m。 

垦利 3-2 油田 CEPA 平台市 1 座 8 腿有人驻守的中心平台，设有

电站、热站、油气处理设施、生产污水处理设施、注水设施、化学药

剂系统和 130 人生活楼。垦利 3-2 油田 CEPA 平台共有 5 层甲板，分

别是直升机甲板、上层甲板、中层甲板、下层甲板及工作甲板。中层

甲板西侧通过栈桥与垦利 3-2 油田 WHPA 平台相连。 

建设单位于 2012 年进行了职业病危害预评价，并编制了预评价

报告，报告编号 2011-BHYP-004；于 2014 年进行了职业病危害控制

效果评价，并编制了控制效果评价报告，报告编号 2014-BHKP-002。

控制效果评价报告中阐述了放射源的种类、活度、出场日期、数量、

生产厂家及安装所在的位置等内容，同时阐述了职业病危害因素为电

离辐射的内容。 

2019 年 7 月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应海洋石油疾病预

防控制中心的委托，对其垦利 3-2 油田 CEPA 平台含密封源仪表项目

进行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现状评价。接受委托后，中国医学科学院放

射医学研究所成立了评价小组，编制了评价方案，通过现场调查和检

测后，组织专业技术人员编制成此评价报告。 

现场调查人员 高杰 

现场调查时间 2019 年 7 月 26 日 

建设单位陪同人 刘金江 

现场检测人员 高杰/赵树明 

现场检测时间 2019 年 7 月 26 日 

建设单位陪同人 刘金江 

建设项目存在的职

业病危害因素 

(1) 正常工作状态下 

本项目中涉及含密封源仪表的辐射危害主要是由含密封源仪表

中 241Am 产生的电离辐射（γ 射线）。 

(2) 异常情况下 

a. 发生机器故障等原因，造成的放射工作人员误照射的电离辐

射； 

b. 在检修或调试过程中，放射工作人员、维修人员或调试人员

错误操作或其他原因，造成的放射工作人员误照射的电离辐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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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在异常工况下，放射源发生破损、泄露时，可能造成的电离

辐射； 

d. 火灾爆炸等意外事故可能造成容器损坏，使放射源掉落、丢

失等导致的电离辐射。 

建设项目存在的职

业病危害因素检测

结果 

    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于 2019年 7月 26日对中海石油

(中国)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垦利 3-2 油田 CEPA 平台(含密封源仪表)

进行放射防护现场检测。主要检测仪器：AT1123 剂量仪（S/N：54590，

生产商：白俄罗斯 atomtex 公司，检定证书号：DYjl2018-5987，校准

因子：0.97，校准日期 2018 年 8 月 22 日），检测结果表明，在检测

仪表处于常开状态时，距分离器仪表表面 5cm 的各检测点位，最大

周围剂量当量率为 0.04μ Sv/h(未扣除本底，本底值为 0.04μ Sv/h)，

满足 GBZ 125-2009 表 1 中检测仪表使用场所“对人员的活动范围不

受限制”的周围剂量当量剂量率控制值要求：5 cm， <2.5μ Sv/h；

100 cm， <0.25μ Sv/h。 

评价结论与建议 

通过职业卫生管理和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分析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、《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(2012

年版)》(安监总安健[2012]73 号)，本评价报告得出以下结论： 

建设单位未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配置放射工作人员，在辐射防

护管理方面存在不足，相应的辐射防护管理制度不全面等。 

针对本项目中的主要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因素，建设单位应在下一

步的工作中将本报告补充的各项技术防护措施和管理措施全部落实，

并严格按国家有关的制度和规程进行操作，切实保障工人的身体健

康，预防职业病的发生。 

技术审查专家组评

审意见 

1.对《现状评价报告》的建议： 

  （1）针对作业场所检测与职业接触水平分析结果，对噪声超标较

为严重的场所和接触人群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； 

  （2）核实原辅材料中的硫化氢成分，完善其评价内容； 

  （2）完善剖面仪安装位置及结构信息的描述。 

2.对用人单位的建议： 

  （1）规范警示标识的设置； 

  （2）完善化验室、蓄电池间的气流组织方式； 

  （3）加强对天然气压缩机、注水泵、外输泵等强噪声设备隔声降

噪设施的改造。 

 


